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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河县“3·16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评估报告
[image: ]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《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、调查处理和评估工作指南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我县组成事故评估组对精河县“3·16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防范和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评估，现报告如下：
一 、事故基本情况
2025年03月16日17时25分许，在精河县五台工业园区精河新能源项目主厂房施工现场，新疆雨川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混凝土泵车操作工作业时，发生一起一般安全生产事故，造成1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140余万元。
事故发生后，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，2025年3月17日，精河县人民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、查阅资料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情况，形成《精河县“3·16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》并报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。
2、 评估工作开展情况
评估小组深入事故企业开展现场检查评估，对事故防范措施及责任追究、行政处罚落实情况逐项进行检查评估，提出评估意见，形成评估报告。
三 、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(一)事故责任单位行政处罚落实情况
新疆雨川水泥制品有限公司。2026年3月15日，精河县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作出了人民币500000元（伍拾万元整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(二)事故相关责任人员行政处罚落实情况
 李琛，男，汉族，35岁，群众，新疆雨川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法人。2026年3月15日，精河县应急管理局对其作出了人民币19200元（壹万玖仟贰佰元整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四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精河县“3·16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。该公司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和公司日常管理漏洞及薄弱环节，制定和实施具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。一是企业加强职工安全教育培训，认真开展“三级安全教育”、班前会教育、警示教育及其他培训工作，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隐患辨识能力。二是企业主要负责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，加大安全投入和安全培训力度，组织建立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。三是施工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通过事故教训，认识到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使用安全防护设备的重要性。四是企业加强现场安全管理，严格落实安全技术措施，安排安全员对重点环节、关键部位进行盯守，跟踪检查规程措施在现场落实情况，加大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工作，坚决杜绝“三违”行为。
五、评估组意见
[bookmark: _GoBack]评估组经综合评估后一致认为：被评估单位能依据县人民政府批复意见，事故企业严格按照批复事项要求，坚持生产安全事故“四不放过”原则，严肃处理了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及相关责任人，对事故防范措施建议进行了整改落实，对行业领域作业人员起到了警示教育作用，未发现不按规定落实责任追究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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